关于开展2013—2014学年第一学期期中教学工作检查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教学部：

为了全面了解本学期教学运行情况，加强对教学过程的监控和管理，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，现将本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检查时间

第十周至第十一周（11月4日—11月15日）

二、检查方式

1.本学期期中教学检查以各教学单位自检自查为主，充分发挥各教学单位的管理职能，全面检查教学运行及管理情况。

2.学校组织检查组深入到各教学单位进行专项检查。

三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学校检查项目

1.教学秩序：包括学生考勤工作执行情况、课堂秩序及学习效果；课堂教学（实验教学、实训）情况，包括教学进度执行情况、教师备课、多媒体课件质量、教学效果等。

2.教学工作座谈：包括教师座谈会和学生座谈会，教师座谈会要求了解教师对教学信息的反馈情况；学生座谈会要求分专业召开学生座谈会，认真听取学生对教学信息的反馈情况。

（二）学院（部）自查项目

1.各教学单位学期教学工作计划及其执行情况。

2.教学计划变更情况。

3.教学秩序情况。主要检查教师教学进度执行情况，教师调（停）课情况。

4.课堂教学质量。主要检查课堂教学质量，院领导、系主任、教研室主任、系内教师之间听课情况，学院教学督导听课情况；组织教学观摩，教师观摩记录等情况。
5.实践教学检查。2014届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进展情况；学生专业见习、实习等实践性环节的组织及基地的建设情况；实验教学日常管理规范的执行情况。
6.教授、副教授开课情况检查。对教授、副教授为本科生开课及授课学时数进行统计检查。
四、检查要求

各教学单位应给予高度重视，并成立检查领导小组，对上述内容逐项检查，有侧重地对教学管理薄弱环节进行专项检查；要对检查内容进行认真总结分析，写出书面报告，填写《学院（部）期中教学工作检查自查表》、《学院（部）期中教学工作检查统计表》、《座谈会记录》等有关表格，并于11月18日前交教务处教务科，电子稿发至jwcjw@sgu.edu.cn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             
二0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
附件：

附件1：学院（部）期中教学检查自查表

附件2：学院（部）期中教学检查工作统计一览表

附件3：韶关学院教学工作座谈会记录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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